
境外投资备案指南（商务）

一、材料要求

（一）境内投资主体办理对外投资设立境外企业备案或

核准手续，需提交以下材料：

①办理备案手续：

1.《境外投资备案表》（加盖印章）；

2.营业执照；

3.对外投资设立企业或并购相关章程（或合同、协议）；

4.相关董事会决议或内部决议；

5.前期工作落实情况说明（包括可研报告、投资资金来

源情况的说明、投资环境分析评价等）；

6.境外投资真实性承诺书；

7.属于并购类对外投资的，除上述材料外，还需提交尽

职调查报告和《境外并购事项前期报告表》；

8.根据真实性审查工作需要，如有其它材料要求，将另

行通知。

②办理核准手续，除提交（一）中第 2 至 8 项材料外，

还需提交以下材料：

1.申请书（主要包括投资主体情况、境外企业名称、股

权结构、投资金额、经营范围、经营期限、投资资金来源、

投资具体内容等）；

2.《境外投资申请表》；

3.涉及敏感行业的，还需提交有关部门对境外投资所涉



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限制出口的产品或技术准予出口的

材料。

（二）境内投资主体办理设立境外机构备案或核准手

续，需提交以下材料：

1.《境外机构备案表》或《境外机构申请表》（加盖印

章）；

2.营业执照；

3.设立境外机构的内部决议；

4.设立境外机构真实性承诺书；5.根据真实性审查工作

需要，如有其它材料要求，将另行通知。

设立境外机构属核准类情形的，除上述材料外，还需提

交申请书（主要包括国内主体情况、境外机构名称、开办费、

境外机构负责人情况简介、设立境外机构事由等）。

（三）办理《企业境外投资证书》载明的境外投资事项

的变更手续，需提交以下材料：

①涉及境外企业增（减）资情形时：

1.原《企业境外投资证书》；

2.《境外投资备案表》或《境外投资申请表》（加盖印

章）；

3.营业执照；

4.相关董事会决议或相关部门内部决议；

5.境外投资真实性承诺书；

6.涉及增资的，还需提交投资资金来源说明。

7.根据真实性审查工作需要，如有其它材料要求，将另



行通知。

境外投资事项属核准类情形的，还需提交申请书（主要

包括投资主体情况、增/减资事由说明等）。

②涉及投资主体变更情形时，受让方需提交以下材料：

1.原《企业境外投资证书》；

2.《境外投资备案表》或《境外投资申请表》（加盖印

章）；

3.营业执照；

4.受让方相关董事会决议或内部决议；

5.境外投资真实性承诺书；

6.根据真实性审查工作需要，如有其它材料要求，将另

行通知。

境外投资事项属核准类情形的，还需提交申请书（主要

包括投资主体情况、投资主体变更事由说明等）。

境外机构此类变更参照上述要求执行。

③涉及境内投资主体名称变更等其他情形时：

1.原《企业境外投资证书》；

2.《境外投资备案表》或《境外投资申请表》（加盖印

章）；

3.营业执照；

4.该变更事项说明。

5、根据真实性审查工作需要，如有其它材料要求，将

另行通知。

境外投资事项属核准类情形的，还需提交申请书（主要



包括投资主体情况、投资主体名称变更事由说明等。）

境外机构此类变更参照上述要求执行。

（四）各项材料盖章或签字要求

《境外投资（机构）备案（申请）表》、境外投资（机

构）真实性承诺书（需由作出境外投资决定的相关决策人员

签字）、《境外并购事项前期报告表》、申请书需盖境内投

资主体印章；如为央企，还需加盖集团总部印章（申请书由

央企总部出具的仅盖集团总部印章即可）。相关董事会决议

或内部决议需盖境内投资主体印章。

二、办理平台

企业通过“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”在线提交备案材

料，由各地市（自贸区）商务主管部门进行初审，省商务厅

进行确认审核。属核准类的由商务部直接审核。审核通过后，

企业可向各地市（自贸区）商务主管部门领取证书。



三、咨询电话

福州市商务局 0591-83213005

厦门市商务局 0592-7703395

漳州市商务局 0596-2072337

泉州市商务局 0595-22132209

三明市商务局 0598-7500117

莆田市商务局 0594-2689601

南平市商务局 0599-8853623

龙岩市商务局 0597-3383113

宁德市商务局 0593-2250335

平潭综合实验区行政审批局 0591-23162152

福建自贸区福州片区管委会经发局 0591-63153880

福建省商务厅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处 0591-87571808/87810581

企业还可登录“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”网站，搜索“企

业境外投资设立备案”，查询了解更详细的办事指南和审核

标准，并下载材料示范文本。


